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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4 屆第 7 次臨時會 

專案報告-「修正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11日（星期三）13時 30分至 15時 22分 

地點：本會永華議事廳 

出席議員：（依席次排序） 

邱議長莉莉、林副議長志展、李文俊、周嘉韋、吳通龍、黄肇輝、蔡秋蘭、許至椿、 

王宣貿、蔡麗青、周麗津、蔡宗豪、邱昭勝、沈家鳳、陳秋宏、陳皇宇、郭清華、沈震東、

余柷青、林美燕、林燕祝、李鎮國、李啓維、曾之婕、陳怡珍、李宗翰、 

施余興望 Tjakumay Tagaw、謝舒凡、朱正軒、李中岑、Ingay Tali 穎艾達利、陳秋萍、 

黃麗招、趙昆原、李偉智、蔡筱薇、林依婷、鄭佳欣、蔡蘇秋金、吳禹寰、王家貞、 

陳碧玉、杜素吟、周奕齊、林冠維、郭鴻儀、尤榮智、蔡育輝、蔡淑惠、曾培雅、方一峰 

 

請假議員： 

陳昆和、盧崑福、郭信良、李宗霖 

列席人員： 

臺南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 

局長  李建賢 

專門委員  劉懋瑛 

財產稅務科  科長呂雪琪 

財產稅務科  稅務員呂茵琦 

臺南分局  主任莊宏光 

 

新化分局  主任李玟玟 

新營分局  主任王志綱 

佳里分局  主任李長潔 

安南分局  主任伍大銘 

 

 

 

 

  

主席：楊中成議員 

本會：專門委員黃敏玲 

記錄：王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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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屆第 7次臨時會「修正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專案報告 113年 12月 11日 

記錄：王念慈 

主席：（楊議員中成） 
現場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本席宣布會議開始。 

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及各分局主任、本會各位同仁、新聞媒體好朋友及電視機

前收看的鄉親朋友，大家好，下午進行的議程是「修正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

案」專案報告，書面補充資料及簡報資料已放置各位議員桌上，請參閱，現在請財政稅

務局李局長至報告台進行專案報告。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略） 詳附錄簡報檔。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李局長，在剛剛的報告中本席有點意見，第 8頁按年計徵，每年 2月末日的「末」，

我建議改成月底的「底」，好嗎?因為末日有點難聽，好像世界末日了，所以是不是能將

「末」改為「底」?請問還有其他意見嗎?若沒有的話，今日登記發言的每位議員不分輪

次，每次發言 3~5分鐘，請問各位同仁是否有意見? 

蔡議員育輝： 

在之前的公聽會中我們有建議，現在分成五大類，到底每一類會被多收多少錢?而且

今日剛好議長也在現場，希望她能聽一下，她非常有影響力，到時若有爭議的時候，她

能做個仲裁。但是你們今日卻沒有報告，據我所了解在第五類，你們多課了 2 億 9 千多

萬元，您怎麼沒有報告這些資料，讓各位議員了解一下?讓大家藉此機會關心一下，議長

也特別到場來聽取報告，是否能讓她瞭解一下?我覺得這部分非常、非常重要，你們將五

大類講得那麼好聽，結果 2 億 9 千多萬元都在第五大類，是不是能做個簡報，讓大家瞭

解一下?你們是否有準備?在上次議會報告時，你們有資料。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這部分在今天的簡報中，我們沒有特別放進來。 

蔡議員育輝： 

這樣就沒有道理，你們講得口沫橫飛，結果卻全部加諸在第五大類，對個人的部分，

多課了 2 億 9 千多萬元，你們沒有將這部分報告給議長及所有人知道，這樣要如何論述

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你們能準備一下資料，要課多少稅？應該要讓大家都了解，

最重要的第五大類，多課了 2 億 9 千多萬元近 3 億元，你們卻未讓大家清楚的知道，難

道等會大家就亂講一通嗎?還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抱歉，應該是第四大類，就是所謂的多屋族，沒有將房屋做適當出租的

這部分。 

蔡議員育輝： 

好，第四大類，沒有關係，但是你們是否能做個簡報，讓大家瞭解一下?你們是否有

準備資料?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好，我們準備一下。 

蔡議員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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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做個簡報後，再來討論，不然大家對於這部分，都不太了解，有沒有辦法做

個簡報?有嗎?等一下嗎?我們現在實施中央的政策，按照你們的規劃要課徵多少稅？應該

要讓大家知道，不然我覺得講再多也沒用。 

主席：（楊議員中成） 
是不是先休息 5分鐘溝通一下，好嗎?讓他們準備資料。好，休息 5分鐘。 

 

《休息 5 分鐘》 

 

主席：（楊議員中成） 
大家請就座，簡報投影是否能再放大，可以讓字看得更清楚?有哪五大類?接著請局

長報告。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略）詳表一(詳附錄 1)。 

主席：（楊議員中成） 
依李局長的報告，若是依照蔡議員的建議房屋稅的稅收會減少 1 億多元，若是依照

中央的規定則可以增加 1億 5千 4百多萬元的稅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沒有錯。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問蔡議員您的看法呢?依照規定嗎?好，請李宗翰李議員。 

李議員宗翰： 

謝謝主席。局長，我想請教全國單一自住稅率 1%的 1億 7千萬元是如何試算出來的?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如何來的嗎? 

李議員宗翰： 

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我們按照現行所知道的基礎去試算，臺南市未來適用單一自住的……。 

李議員宗翰： 

您覺得這會是高估或是低估?應該是說您覺得最後全國總歸戶的時候，大家會報臺南

的房子還是報臺北的房子?我這樣講，您應該就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跟議座報告，全國單一自住就是規定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就只有一戶房

屋在臺南。 

李議員宗翰： 

就只有一戶，那因為現在臺南的房屋貴，所以如果報 1%就合理，可是哪些地方的房

屋比臺南貴?臺北、臺中、高雄，如果是在那些精華地段，請問他會報在哪裡?他就不會

報臺南的，對不對?局長。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他不會有第二戶的情形，因為他只會有一戶可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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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宗翰： 

他就只有一戶可以報 1%，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他就只有一戶。 

李議員宗翰： 

那你們的這 1%是將全部的狀況，都假設是在臺南，是不是這個意思?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跟議座說明一下，這是指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只能擁有一戶房屋。 

李議員宗翰： 

我知道，可是你們是不是用臺南的基礎下去試算的?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因為他就只有一戶。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一樣，他就只有一戶。 

李議員宗翰： 

他就只有一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他有可能是住在臺南，可是他自己擁有的房屋是在臺北，這樣也適用全

國單一自住。 

李議員宗翰： 

那最後這筆錢是繳給臺南或是臺北?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他可能現在是住在臺南，可是他在臺南沒有房屋，他的房屋是在臺北。 

李議員宗翰： 

那他的房屋稅是繳給哪裡?為什麼這筆錢會算在這個人身上?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這個是以臺南市的全國單一自住的戶數所換算的稅額。 

李議員宗翰： 

對，所以最後雖然看起來好像扣了這麼多錢，但依我的判斷並不會。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跟議座報告，這個都已經有挑檔過，就是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李議員宗翰： 

我的判斷是到時候當你們開始執行之後，他就可能會去挑比較貴的房屋，來實行全

國單一自住的這件事情。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他如果有第 2戶的話，就無法適用。 

李議員宗翰： 

所以就有這可能，所以你們這個部分，我認為是高估了，你們高估自己少收的錢。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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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是按照目前……。 

李議員宗翰： 

沒有關係，這件事情我只是提點你們到時候，可以做這樣的思考。 

另外一件事情，其實我對於 2戶以內，要收 3.2%的部分，我認為也偏高，因為之前

臺南市第一戶 1.2%、第 2戶 2.4%，而臺北市第一戶 1.2%、第二戶 2.0%、第三戶也要 3.6%，

是不是?局長。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這個 2戶以內是先扣掉 3戶。 

李議員宗翰： 

我知道。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所以這個是第 4戶跟第 5戶才會適用。 

李議員宗翰： 

那我覺得你們在寫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將這部分寫清楚?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我們再將它寫清楚好了，其實在我們的簡報裡，也有特別提到。 

李議員宗翰： 

但是這張表看起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因為這張表當時在製作的時候，沒有特別提到。 

李議員宗翰： 

那你們寫這樣就不能怪我。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不好意思。 

李議員宗翰： 

我看起來就是未來有第 2戶房屋的全部都要扣 3.2%。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會，是第 4戶跟第 5戶。 

李議員宗翰： 

那你們應該全部往上加，第 4戶以上才 3.2%。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上面的戶數都是要先加 3戶以後的。 

李議員宗翰： 

這樣的話，你們就不能怪我們議員沒有看清楚。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準備好。 

李議員宗翰： 

另外最後一件事情我想探討的是，臺南市現在目前持有最多房子的戶數，不管自然

人或法人，最多有幾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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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目前這個資料，我們還在統計中。 

李議員宗翰： 

好，我只能講這個題目，我 2 年前有問過，是 370 幾戶，那自然人單一持有，最多

幾戶您知道嗎?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之前的資料是 78戶。 

李議員宗翰： 

您確定?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109年那時候，我們在……。 

李議員宗翰： 

我在 2 年前拿到的資料是 90 幾戶，所以我不知道我們資料上落差有多大?但我只能

講你們推行這個政策的目標是什麼?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其實就是要鼓勵手上有房屋的人釋出。 

李議員宗翰： 

或是拿出來租。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管是銷售或是出租，讓有需要房子的人可以用。 

李議員宗翰：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政策，我可以理解，對於真的持有少數房屋的人，應該予以照顧，

對於真的持有大量房屋的人，我們應該予以課稅，不能一昧的當好人，我們要鼓勵他把

房子租出去，這樣大家就會知道，大家都有房屋可以住。局長，所以重點是我們現在是

在一個基礎點，已經確定了有多少房屋，還沒有出租、還沒有辦法適用你們原本 1.5%的

房屋稅，先做為今年的基礎，明年、後年、大後年你們就是以這樣的 KPI 來做推動，未

來有辦法把數據提供出來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可以，我們可以持續的再去做資料……。 

李議員宗翰： 

謝謝。 

主席：（楊議員中成） 
不好意思，剛剛的程序還未完成，每一位登記發言的議員，請先進行裁決，每位發

言時間是 3分鐘或是 5分鐘? 

3 分鐘嗎?大家有意見嗎?要 3 分鐘或是 5 分鐘都沒有關係，大家都沒問題就好，那

就第一輪 5分鐘，第二輪 3分鐘，通過。 

向大會報告，今日的專案報告有手語老師協助翻譯，所以每 5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接下來請林燕祝林議員。 

林議員燕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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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局長，我再說明一下，若是單一居住的話，就是全國性的都是 1.0%，對

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林議員燕祝： 

好，說實在的，應該有的議員，比如剛剛宗翰議員，就不清楚你們到底是不是指在

臺北有多少、在臺南有多少?這是全國性的，因為現在這個是中央要我們全國性一致的來

做。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全國歸戶。 

林議員燕祝： 

那 3戶以下，就都是 1.0%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是，如果是超過 1戶至 3戶的自住房屋，而且有遷戶籍進去的時候，那就適用 1.2%。 

林議員燕祝： 

可以適用 1.2%，但是如果只有 1戶的話是 1.0%。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林議員燕祝： 

那 3戶以上，我們才會有更高的稅率。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才會適用這張表。 

林議員燕祝： 

那我們臺南的部分，會受到影響的，我看您的資料是不到 5%，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以我們現有臺南市的基礎來算的話，不到 5%的納稅人會受到影響。 

林議員燕祝： 

剛剛也有問到，持有最多戶數的有 70幾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持有 70~80戶的所有人。 

林議員燕祝： 

持有 70~80 戶，那我想請問一下，因為有很多是那種大樓套房式的，那套房式的一

間，大約就只有 6坪、7坪或是 10幾坪，這也是算一戶，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原則上是，但是他可以去申請稅籍合併，就會變成只有一戶。 

林議員燕祝： 

稅籍合併的意思，就是他在這一個住址，是不是?那請科長說明一下。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如果房屋是公寓的話，在鄉里只要是戶籍有去合併，或是所有權合併成一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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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就會認定一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可以去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就會認定為合併的稅籍。 

林議員燕祝： 

我現在問的是當我們有這樣的規定出來的時候，就有一些持有套房的人跟我說他那

裡有 10 間，那這 10 間可能在 2 樓有 2 間、在 3 樓有幾間等等，這樣的話，他如何做合

併?也可以做合併嗎?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這樣的話，如果每間都有每個門牌的話……。 

林議員燕祝： 

門牌不一樣喔！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我知道，這樣的話，他就必須去做門牌的合併，合併後，我們才會合併稅籍。 

林議員燕祝： 

那門牌合併如果寄信來的話呢?我現在所講的意思是，我乾脆這樣講比較快，比如說

這個房屋是 400 坪算一戶，但這一個房屋裡面有 2 樓、3 樓，當時可能是父親留下來的

遺產，2 樓可能有 2 戶、3 樓有 4 戶或是 4 樓有幾戶，整個加起來，這 10 戶根本就不到

100坪，所以他的意思是他卻算這麼多戶，該怎麼辦?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我知道議座的意思。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他可能是共同繼承、共同共有的，就不會列在我

們的戶數計算，是屬於被排除的十二大類的類別裡面。 

林議員燕祝： 

這樣我就比較清楚了。還有一種情況是三合院，您知道三合院嗎?以前的三合院可能

是登記給大兒子，然後另一邊是女兒的，請問一下他們門牌號碼也是不一樣，那應該怎

麼做計算呢?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一樣要看他們繼承的時候，是否有做分戶，或是用共同共有的方式，如果是共同共

有的話，都是排除於我們的戶數計算，如果已經做分戶，是不同的門牌了，那可能就是

個別納稅人。 

林議員燕祝： 

他們是不同的門牌，但是最後也變成都是同樣一個人的，所以這樣也算是 2 戶，對

不對?因為是不同的門牌，那這樣我知道了。 

應該說現在我們的財稅困難，如果臺南市就像您所說的真正受影響的不到 5%，那我

覺得這是必須要去做的，不然我們的財政也很困難，所以說在我的部分是支持的，局長，

謝謝。 



9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謝謝議座。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蔡育輝議員。 

蔡議員育輝： 

局長，今天議長也在場，我覺得我們修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的目的，請幫我播

放一下我的資料，會不會是假打房之名，行增稅之實?不然怎麼會沒事通過這個條例?打

房是否有效?請幫我播放第二頁簡報，我之前也有問過了，銀行的貸款要繳利息，土地要

繳地價稅，房屋要繳房屋稅，買賣有 2 稅合一，工資等樣樣都調漲，最重要的是銀行法

的規定，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貸不到款?這一招是最有效的，只要銀行不貸款給你的話，其

餘的就都沒有關係了，對不對?不然現在誰貸得到款?銀行法有規定不能貸超過 30%。 

我們再回頭來看，多了 2 億 9 千萬元的那張表，剛剛你們所提供的那張表，這裡面

整個多了 2億 9千 2百多萬元，這部分的人，各種稅都要繳，你們就只針對這部分的人，

我覺得不太合理，所以我才會提案，覺得全部加總後，應該要減少稅率才合理，請教一

下全國歸戶後，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一戶，可以持有幾間?1億 7 千萬元是如何算出

來的?這樣的稅率就差了 1億 7千萬元，請問你們的數據是如何算出來的? 1億 7千萬元

是你們說的，這是如何算出來的?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27萬 9千戶。 

蔡議員育輝： 

戶數是 27 萬 9 千戶，這個資料你們沒有提供給我們，你們是如何算的?房屋稅是以

房屋價值乘以稅率、折舊、折舊率與地段率計算，而稅率只調整到 1%而已，會差了 1億

7千萬元嗎?我非常懷疑。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是不是會後我們提供詳細的計算資料給您?這個數字是我們算出來的沒錯。 

蔡議員育輝： 

我再說一次，房屋稅是依房屋的評定價格乘以稅率、地段率、折舊率、折舊計算，

而稅率只調整到 1%而已，27萬 9千戶，會差了 1億 7千萬元嗎?你們數字是否正確?不要

報告結束後說你們算錯了，誤導我們的判斷。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是如何算出來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稅收不要少就好，我們稅

收若是增加，中央會有意見嗎?若是依我所建議的調整可能不太合理，因為算出來稅收是

減少的，那如果我們能調整得剛剛好，這樣的話不管是打房也好，納稅人也不會被課太

高的稅，不然你們沒事頒發一個法令，卻假打房，實則增稅，實際上我們的稅收是增加

的，你們的目的是否有要增加稅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跟議座報告，如果是這個族群，因為他們是多屋族，未來他們如果可以適當的將他

所有的房屋做出租……。 

蔡議員育輝： 

我是多屋族，我有沒有繳稅?我先說明我的房屋，都是繼承我父親的，我並沒有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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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跟我說平時調漲地價稅時，多屋族所繳的稅，是不是也有跟著增加?地價稅調漲時，

他們所繳的稅，是不是也有跟著調漲?我的房屋都是繼承的，所以我沒有這部分。 

第二，2稅合一的部分，他們有沒有繳稅?他們買賣房屋時，有沒有繳稅?他們也有，

買賣房屋時，也有繳 2稅合一的部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若是有買賣就有。 

蔡議員育輝： 

那向銀行貸款要不要支付利息?他們也是要先投資機會成本。所以第四類這部分，你

們多課了 2億 9千萬元是否合理?因此我才會建議我們也不要讓中央對我們有意見，所以

只要調整到稅收不會減少就好，調整到稅收剛剛好就好，我也沒有數據，但是我希望調

整後能打平就好，讓全國歸戶後所減少的稅收能打平就好，當然要如何調整我不敢說，

這要經由你們的試算。難怪我的律師都跟我說：在臺灣投資不划算，稅率太高了，所以

都去越南、日本投資，臺灣所課的稅太重了，這樣下去的話，對於臺灣整個資本主義社

會並不公平，人家投資後，要繳這麼多稅，這樣合理嗎?我覺得不合理，所以我建議可能

要再調整一下，稅收不要減少就好。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主席。局長，我想之前這個議題，大概在 2019年的時候，我們第三屆的第一次

定期會，就引發很多討論，那時候在講的是凍漲的問題，因為涉及到市長的競選承諾。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然後接下來再一次討論是在 2020年，大概是第三屆第六次定期會的時候，那時候當

然也有很多不同先進的意見，最後才修成了你們現在所謂的 1.0 這個版本，那剛剛也有

議員同仁提到，所以我這邊就複述一下，因為剛剛早上就有問過你們，也沒有新的資料，

所以針對臺南市來看的話，根據 109 年，也就是 2020 年的 12 月 1 日所撈取的資料，臺

南市這個地方，自然人持有房屋最大量是 78戶，有 2個人；法人的部分持有房屋最大量

是 178 戶，有 1 個法人。當然還是希望你們能再將資料撈出來，雖然現在是全國歸戶沒

有錯，可是總要有一個臺南的資料來看，特別是如果是以起造人來看的話，或是以法人

來看的話，可能不只在臺南這個地方有投資，所以這個量體會更大，因此還是希望你們

能將資料提供出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的。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我這邊想要跟您請教，主要是因為我們這次的修法，是因應中央的法規修法，那在

2020年的時候，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法規背景，所以在推動上來說，是比較困難的，那現

在等於是挾著財政部的新規定，輾壓臺南市既有的規定，等於說穿了就是這個樣子，所

以我這邊再確認幾個細節就好，第一個就是如果現在全國算起來，單一自住是 1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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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1.0%，對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沒有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如果在這 1戶之下，還有 2~3戶就變成是 1.5%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1.2%。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不起，是 1.2%。如果有 4戶的話，這個 4戶的意思，就是扣掉前面 3戶的第 4戶，

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好，那問題來了，因為我們所算的這個稅率，是按照房屋現值，按照房屋價值，對

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評定現值。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他如果有這麼多戶來講的話，那他是要報哪一個?這個報哪一個是由我納稅義務

人決定，還是由你們財稅機關決定?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他可以決定他的戶籍要遷入那 3戶，那如果沒有遷入的就會適用到……。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戶籍遷入那 3戶?在目前的戶籍法裡面是不能一個人遷入 3戶的。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所以會包括本人、配偶跟……。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未成年子女。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是，是直系親屬。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本人、配偶跟直系親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目前還沒有去考慮到司法實務上會有的，事實上，夫妻關係嗎?就比方這樣講好

了，我還沒回臺南之前，是在臺北工作，我在臺北打拼時，自己買了一間房子，買了房

子之後，現在是由我未婚妻住在那個地方，那我人現在是來到臺南這個地方工作，但因

為她是未婚妻，所以沒有法律上所謂的夫妻關係，所以她不算配偶，因此對我來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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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那個我自己名下的財產，就變成了自有但是非自住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的。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那這個部分，說起來到底是不是合理?老實講，考慮到目前有越來越多可能是長期共

同生活，但是不見得有建立所謂法律上婚姻關係，不管是同性或是異性也好，這一部分

可能也是要建請中央在日後，還有在修正時，可能要多處理一下，對不對?這是第一個部

分。 

第二個部分，是剛才也有講到的，我們計算的按照現值，是由納稅義務人自己去利

用申報戶籍，這件事情來做擇選的。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第三個部分要請教的是，我們在處理起造人的部分，起造人的部分，我們現在是按

照中央的規定然後盤算下來，到臺南市的規定，我們是用持有年份，來做分期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的。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可是即便是起造人來講也好，只有做年份的分析，卻沒有戶數的差別，因為起造人

可能是大面積的案子，也有可能是小面積的案子，如果他在小面積的案子裡面，只是 4戶

跟一個大樓盤有 200 戶，可是因為都是同一個年份做的，所以都用同樣的利率在計算稅

基，這樣合理嗎?適足嗎?這個部分，是不是稍嫌在立法規定裡面，有不夠周延的地方?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起造人的部分，是針對新建然後取得使用執照之後，開始去算年限。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所以他們有蓋少的，也有蓋多的，現在就有很多是畸零地或是比較小的地，只

能蓋一個 4 戶的社區，跟一個取得大面積的基地，可以蓋 400 戶的社區，可是都還沒有

賣售出去，而你們的稅則卻是一樣，因為年份是一樣的，所以按年份，就顯然有一點詭

異。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李宗翰議員。 

李議員宗翰： 

謝謝主席。我想再跟局長確認一下，您說 2 年之內這些待售業者，基本上銷售的狀

況是 98%，是這個數字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接近。 

李議員宗翰： 

那這 2%，大概都是什麼樣子的類型?有統計過嗎?不知道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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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就沒有深入去了解。 

李議員宗翰： 

我覺得這耐人尋味，我就好奇這賣不掉的 2%，到底是什麼樣子類型?那他們大概都

放了多久?我覺得這個數字值得討論。沒事，你們有數字嗎?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沒有，但是我們原則上是依 109年至 112年整個臺南市起造人的房屋去做統計，2年

就是 97.65%接近 98%，那 3年的話就是 98.8%。 

李議員宗翰： 

我知道，不用再跟我講這些數字，我問的是這 2%是什麼樣子類型?還是像剛剛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說的大樓、獨棟獨戶、或是別墅等等，是什麼樣子物件?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原則上，應該是透天跟大樓都有。 

李議員宗翰： 

我不知道，所以你們要提供資料給我們，我們就想知道這樣子的資料，大家再來做

這件事情的討論，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想臺南好不好投資?說實在的，如果真的不好投資的話，那銀行應該

會想辦法搬錢出來，拜託你趕快來借，現在的問題是銀行的錢太少，沒辦法借給你，因

為投資太熱了，局長，是不是這個樣子?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我對房屋的市場沒有那麼了解，不好意思。 

李議員宗翰： 

但是您要課人家房屋稅，結果您對臺南的市場不太了解，令人有點擔心，但是我講

的這件事情就是我在意的。那全國單一自住的部分，我剛剛有跟科長確認過，我心裡的

想法是這件事情開始推動之後，後續就會有所謂的房屋轉移的狀況，像剛剛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也有提到，房屋的部分，假設我有 9 戶，但是其中有 2 戶是比較貴的，我

可能就會拿來報單一自住，其他的就是會看狀況，假設他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們

為了節稅，會不會有這樣的動作出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合理的想像，應該會這樣，因為他會去適用。 

李議員宗翰： 

對，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我比較在意的，你們與其去推斷現在這個數字，我想這

個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你們應該要去思考的是未來的戶數會如何變化，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未來戶數的變化，我們現在真的無法預估，但是一旦實施之後，我想明年開始，後

年我們會持續的追蹤，再去反映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現在只能用之前的數據。 

李議員宗翰： 

是，我覺得用錢這個金額，會看不準。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說實在是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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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宗翰： 

你們應該要將戶數提供出來，大家才會知道全國單一自住有幾戶，未來可能會變成

什麼樣子?你們應該要有個推估出來，甚至你們未來的目標，是希望把這一些轉成出租的，

那應該把這些多屋族的概念，變成我們成功把它變成租出去的房屋，是一個有在使用中

的房屋。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這個的確……。 

主席：（楊議員中成） 

接下來請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主席。不好意思，關於剛剛我們質疑的起造人的部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

剛剛秋宏議員跟家鳳議員有特別跟我講，起造人的部分，其實也同時有戶數的計算，所

以到底是怎麼樣?是有戶數的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起造人應該是沒有，應該是只有按照銷售年限，的確議座您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們

會再跟中央反應，就是當起造人的銷售年數，超過一定年數的時候，是不是要去適用所

謂的第四類多屋族的部分?這樣才公平。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這一部分，也要讓起造人可以放心，我們就直接講一般的俗稱建商好了，建商

蓋房子，本是要賣就是要賺錢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又不是去偷、去搶、去騙，但

是在蓋的時候，可能因為市場的關係等等，或者是判斷錯誤，原本覺得這邊會大賣，結

果蓋下去之後，一直都賣不出去，也有可能有這個狀況。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也有可能。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當然這個風險是每一個投資者，必須要承擔的沒錯，可是當他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到底他的標準，或是遊戲規則是什麼?我們要把它確定清楚，特別是在這兩種算法來講，

他的起稅的課稅差額，有不一樣的時候，我們要他怎麼樣承擔，這就會牽涉到他的資金

周轉。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他會選擇對他比較有利的稅率。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要請教的就是有關於公益宅的部分，當然目前您所提供的修完

的草案版本，是放在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裡面，就是有關於供自住公益出租人出

租使用這一部分，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那在你們所謂的 1.0 版，也就是前一個現行的版本裡面，其實是放在第一項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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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一個符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的這個部分，就是像

包租代管等等之類的，對不對?那個時候，也就是我們現行的法規，在這個地方是課徵 1.5%，

可是在現在所謂的 2.0 法規裡面，我們並沒有講到這一部分，但是以內涵來講，就是放

在第五目裡面，就是有關係符合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來認定的話，

這個地方是課徵 2%，這邊變成是課徵 2%，我們之前的設定是 1.5%，但是現在是 2%。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那部分，會歸納在剛剛我提到的十二類不納入全國總歸戶的戶數計算裡

面，那我覺得議座您提得很好，簡單來講社會住宅或公益出租人那部分，其實我們應該

可以在我們的法條裡面，特別標示出來。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我覺得在不違反中央法規的狀況之下，我們可以標示出來，這可彰顯臺南市政府或

者是財稅局，照顧臺南市弱勢居住需求的一個狀況，然後稅率也要盤清楚。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邱莉莉議長。 

邱議長莉莉： 

謝謝主席。局長，我想還是要重申一下，因為您在這個說帖上面，有提到公聽會與

會人員，或者是我們有請黨團來協商的一些內容，本來您跟我說的是兩案併呈，但是顯

然的，我看到您今天的報告裡面，並不是兩案併呈，你們還是用財政部的版本，只不過

是把我們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列在後面，我想這樣也沒有關係，但我想要請教您一件事

情。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敢。 

邱議長莉莉：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生意人，做了 100件的商品，賣了 98件，剩下的 2件，我是囤起

來呢?還是因為我的剩貨?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應該是不好銷售的部分，沒有辦法賣掉，其實他不會故意要把它留下來。 

邱議長莉莉： 

是，所以我如果是一個起造人，我蓋的房屋，是希望趕快把它賣出去?還是把它留在

手上?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以現在的市場行情，應該是趕快把它賣掉，會比較好。 

邱議長莉莉： 

當然是趕快把它賣出去，那麼我想有關於起造人待銷售房屋的部分，除了是稅率的

不同之外，那剛剛您也有提到，如果起造人完成了起造，拿到使用執照以後，他就是要

課稅，不管是幾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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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開始課稅了。 

邱議長莉莉： 

假設他手邊剩 100 戶，他在一年內，如果還沒有調整的時候，就是以 1.5%去課稅，

所以本身就有戶數的問題，這不需要再加戶數，因為他剩下多少房屋，他是每一戶都要

課稅?還是全部只課一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都要課稅。 

邱議長莉莉： 

對，都要課稅，所以您要講清楚。還有您剛剛講全國歸戶稅率，不宜有所差異，那

假設是這樣的話，我認為財政部的這個版本，應該就不需要讓各縣市再去做有差距的級

距，那不是更好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我非常認同……。 

邱議長莉莉： 

但是在總統 113 年 1 月頒布的命令裡面，有關於房屋稅率的條文裡面，在第 5 條第

三款及第四款裡面，都有寫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裡面也寫到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前項

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四目規定，按各該目納稅義務人全國總持有應稅房屋戶數或其他合理

需要，分別訂定差別稅率，有沒有這一句?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有。 

邱議長莉莉： 

那您怎麼會跑出來一個，如果全國不一致的話，可能會有稅率的差別，但總統頒布

的命令，明明告訴你們是依合理需求，分別訂定差別稅率，還有最後一句，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但書規定，房屋現值一定金額、第二項差別稅率之級距、級距數及各級距稅率

之基準，由財政部公告之；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參考該基準訂定之。那這樣是不

是給縣市政府，可能因地制宜去做一個不定差距的訂定?所以並沒有說，我們如果沒有完

全按照財政部版本的話，我們就違背了所謂的全國一致性。 

如果要全國一致性的話，那我想財政部的這一個版本，就適用於全國，你們也不用

再討論了，也就是說即便是各縣市政府的自治條例，另定之，也會牴觸母法，完全沒有

辦法適用。那為什麼現在會給你們這麼大的彈性時間，就是要讓各縣市因地制宜自己去

討論，而且我想我們提出的這個協商的版本，因為我們認為臺南市議會有接受人民請願

的一個陳情機制，所以我們將 1年內的，一樣也是 2.0%，那把超過 1年跟 3年內的，稍

微做了一個差別調整，那超過 3 年至 4 年內及超過 4 年至 5 年內的，我們就一致按照財

政部的版本了，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一直在強調……。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我認為議長講得有道理，還是依照協商的版本，可能本會的接受度比較高。

接下來請蔡育輝議員。 

蔡議員育輝：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法律的問題，若是你們所訂定的，我們不同意，我們要依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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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意思的話，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沒有問題，因為會由議會來進行審議。 

蔡議員育輝： 

好，這樣就好，剩下的不用多說。第二個原則，是所訂的版本稅收不能少於原本的，

是不是?不能減少，因為中央說不能減稅，是不是這個樣子?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若是減稅有稅損的話，中央不會再補助。 

蔡議員育輝： 

對，所以我們稅收不要減少就好，對不對?請再幫我播放一下剛剛那張簡報，我一直

覺得第 3類就是指這些建商，你們稅收多了 3億 1千 6百萬元，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3千 6百萬元。 

蔡議員育輝： 

你們之前給我的資料是 2 百萬元，我很懷疑你們之前的資料是 2 百萬元，現在卻變

成 3千 6百萬元，之前的資料，你們有沒有印象?你們之前提供給我的資料裡面說：建商

只有增加 2百萬元的稅收而已，今天卻變成 3千 6百萬元。 

沒關係您說明一下，是協商版本的嗎? 

財政稅務局財產稅務科呂科長雪琪： 
那個是協商版跟市府版的差異。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這個是 2.0版跟 1.0版的差異。 

蔡議員育輝： 

那這個 2.0版是按照你們的？還是協商的版本?是按照協商的版本，然後增加了 3千

6百萬元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目前的 2.0版本，是按照財政部的基準。 

蔡議員育輝： 

您先聽我說，你們之前給我的版本，是按照你們的版本多了 2百多萬元，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2百多萬元是依公會建議的稅率。 

蔡議員育輝： 

是公會建議的?是按照他們的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按照他們的版本。 

蔡議員育輝： 

那這 3千 6百萬元，是按照協商版本?還是按照你們的?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這是按照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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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議員育輝： 

是按照你們的。請再看一下這張表，最下面多收 1 億 5 千多萬元的地方，我建議你

們將這 1 億 5 千多萬元調整一下，我個人拜託議長及各位議員同事幫忙一下，這部分，

不要增加太多，不然有假借打房的機會，而增加稅收之虞，房屋稅大概只會越來越高，

不會減少，而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調整比較適合，我也一直強調繼承的稅率，也一樣這麼

高，繼承的部分，可不可以提出來反對?是不行的，那繼承的部分，稅率也這麼高，我希

望你們能調整一下，我建議調整空間，只增加 5千萬元就好，也不要說都沒有增加。 

而且我剛剛也問過您了，稅率的訂定，是地方政府的權利，不是你們可以做主的，

那今天都只講稅率而已，其他的房屋稅折舊的折舊率及地段率，也都沒討論，對不對?今

天議長也在場，我希望大家能做個參考，也請你們回去研究一下，然後再來議會討論，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因為不管是建商也好，或是個人的也好，我剛剛也有講過了，房

屋要繳房屋稅、土地要繳地價稅、賣屋還有 2稅合一、借錢……。 

主席：（楊議員中成） 
接下來請議長。 

邱議長莉莉： 

謝謝。局長，我現在要講的是我們這一次，為什麼要全國歸戶?當然就是我們要把市

場炒房或者囤房，也就是對於個人持有房屋戶數太高的部分，我們希望他能將房地產做

有效的運用，例如說出租或者是在市場交易，我們不希望每個人都囤那麼多房。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邱議長莉莉： 

那麼這一些機制，我覺得如果是放在自住房屋，或者是剛剛提到的其他住家用房屋，

這個部分，我認為是非常合理，因為他個人持有那麼多的房屋，都不處理，我覺得這對

總體的經濟，也是不太恰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的。 

邱議長莉莉： 

但是對於起造人的這個部分，我真的不禁想要為他們說幾句話，今天他們要的這個

級距，並不是跟財政部的級距差別很大，但是這是有一個鼓勵的性質，而且這個財政部

的公文，限在明年 3 月 8 日之前，各縣市政府或直轄市必須訂定出級距，還有一個時間

點，是在今年的 9月 20日，各金融機構的限貸令下來之前，所以他們可能有一些明年要

交屋的房屋，目前已經出現好幾件，因為可能未來貸款貸不下來，而開始在退件。 

那麼大家也知道，不管是房屋也好，或是各種有經濟價值的貨物也好，它的受益是

來自於它的成本，假設我們在這個成本上面，轉嫁給了起造人的話，相對的起造人，也

會把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那既然你們這樣子算起來，認為這個級距對市場的影響，

只有差不多 2 百萬元，對臺南市的影響，只有 2 百萬元，那為什麼不能夠給起造人，我

們有將近 1 千~2 千家的起造人，讓他們能一點點心安?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沒有辦法在

最後，因為我們 3年、4年、5年之後的房屋級距，都是按照財政部的版本，事實上對於

我們臺南市的稅收，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就像您講的，我們有 98%的房屋，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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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之內就銷售出去了，那在這樣子的影響層面不大下，為什麼我們不釋出一點友善的

善意，讓人家知道，臺南市是面面俱到，都有關懷到的呢?謝謝。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議長，請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主席。我還是繼續跟局長這邊確認一下，我們剛剛所講的公益的這一部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您剛剛這樣講，我在情感上是接受的，可是在立法技術上，還是有問題，為什麼這

樣講?因為我們先不要看這一次你們的版本，我們先看我們既有現成的版本，我們現成的

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裡面的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就已經講了供自用或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 1.2%，然後在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目，又另外去簽訂一個符

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租賃住宅，那這一個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條例，是什麼東西呢?這個第十七條第一項講的，就是包租代管，雖然之前，我在

前局長的時代就講過了，做這樣的規定，其實是非常不符合現實的，為什麼?因為這個第

十七條的規定裡面，講到供居住要 1 年以上，可是實際上包租代管的作業，都是一年一

期的，所以根本就適用不到，那先不要管是不是適用得到，就我們現有的第七目條文的

稅率是 1.2%，這個 1.2%，其實就是回應到現行條文第一目裡面所提到的，把它當成是自

己住的那一戶的錢，所以才是 1.2%，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那我們現在打算要修的版本裡面，你們說目前像這種公益類的出租，是可以用第三

款的草案，那第三款第五目，就是符合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的部

分，然後認定是 2%，所以我剛剛就問了，一個是 1.2%，那現在一個是 2.0%，所以就有落

差。除此之外，這一個第五目所提到的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我們就先不管，第十五條第

一項裡面講的是什麼?它也不是包租代管，它是慈善事業、宗祠之類的東西，所以兩個性

質上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我們在這一次的修正條文裡面，是把包租代管完全排除在外，

因為如果它算是被認列在供自住來講的話，那之前我們用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就

可以搞定了，就不會有第七目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報告議座，您講的這些部分，是在房屋稅條例裡面，有十二類的排除，我們是在這

邊將它排除掉。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我知道這個部分。 

主席：（楊議員中成） 
請蔡育輝議員發言，發完言後，休息 10分鐘。 

蔡議員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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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局長這是由不得您的，這是由議會決議的，所以由不得您，如果您沒有

依照中央的版本的話，您會不會被降職?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這與我的職務沒有關係。 

蔡議員育輝： 

好。那剛剛議長所講的建商的部分，我也覺得合理，98%都是在 2年內，就銷售出去

了，那剩下的 2%，你們跟他們計較這些做什麼?所以我建議議長與各位議員，也不要說讓

你們的稅收都沒有增加，但希望調整之後，只增加 5 千萬元就好，不管你們怎麼調整，

只增加 5 千萬元就好，能對中央交代就好，剛剛也有講過了，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補

助，是否能給而已，打房都是假的，只是想要增加稅收而已。 

剛剛那張表，請再幫我播放一下，主席要我不要再講了，那我就不繼續講了，我來

講剛剛那張表就好，這張表建商的部分，之前是增加 2 百多萬元，現在卻變成 3 千多萬

元，我建議當然這還是要尊重議長的看法，我覺得如果只有 2%而已的話，你們向建商多

收這麼多是不太合理的，應該降低一點，建商做生意，還是要將房屋賣出去，才有錢可

賺。 

第二，對於個人的部分，我覺得你們有點惡劣，調整後，居然多了 2億 9千多萬元，

這樣會不會太離譜?我個人是不認同，說真的你們中央政府的版本，我都不認同，我認為

為了讓你們能對中央交代得過去，調整後，只能增加 5 千萬元而已，其餘的送到議會我

都不贊成。我講過我的房屋都是繼承的，我沒有買過任何一間房屋，沒有買過任何一間

成屋，我為了選舉賣了 7 分半農地，還有 3 間房屋，花到公司都賣掉了，賣了很多，現

在都沒有了，您也知道，我在議會期間不會亂講話。 

但我覺得剛剛議長說的很合理，只有 2%而已，卻對建商課了那麼多稅，還有個人投

資的部分，人家投資那麼多，平時要繳利息，還要繳稅，而且樣樣都在調漲，那你們現

在還多增加了 2 億 9 千萬元，所以我不贊成，我主張你們回去將版本調整後，只能增加

5千萬元而已，其餘多增加的部分，我都覺得不合理，稅率是地方政府的權利，是由議員

決議，而不是你們說了算，我的結論是這個樣子，所以你們再回去調整一下。 

第三，議長曾指示你們要辦理公聽會，你們也沒有辦，被你們多課了 2 億多元這個

部分的人，你們應該邀請他們一起參與，大會期間議長就曾講過，你們的公聽會，只有

民意代表跟建商參與而已，其他人都沒有，我覺得不合理，我覺得稅率調漲，這部分茲

事體大，會影響地方與經濟的發展，你們的這個版本我不贊成。 

主席：（楊議員中成） 
休息 10分鐘。 

 

《10分鐘》 

 

主席：（楊議員中成） 
開始開會，請邱莉莉議長。 

邱議長莉莉： 

謝謝主席。局長，我想我們還是恢復到法治的這個層面，您的結論裡面，我覺得很



21 
 

多都不是非常的合理，因為全國歸戶稅率，不宜有所差異，那事實上全國歸戶，表示我

們臺灣這個國家從北到南，你們稅捐稽徵處的所有資料，一定是共通的，否則你們怎麼

去決算全國歸戶?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邱議長莉莉： 

而且不管是算房屋稅也好，或是什麼稅率也好，你們也不可能用人工去算，你們都

是機器下載後，資料就會跑出來，我剛剛就舉例：我本來持有 2 戶房屋，我是 2 戶打通

自助，但是因為我的環境改變了，我出去租房子，而你們的效率之好，房屋稅課稅是明

年的事情，上一個月…11月應該是繳地價稅，你們在 7月份的時候，就通知我這個所有

權人，我的房屋已非自用，如果需要申訴的話，要帶相關的資料到財稅局辦理，所以表

示你們的制度非常好，你們有先通知我，所以我知道我這次的地價稅又漲了 5 倍，我自

己看到稅單也被嚇到，可是事實上我的戶口，就真的沒在裡面，所以我繳稅也是應該的。 

第二件事情，未依基準造成稅損中央不予補助，請問來自於哪一條法律?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在房屋稅條例的母法裡面，有提到這一點。 

邱議長莉莉： 

母法裡面有提到這一點，那母法裡面所提到的這一點，是修正的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就是這次新修正的時候，在基準第六條的後半段。 

邱議長莉莉： 

在第六條的後半段基準有這一條。那我想請教一下，它是依據哪一條?是統籌分配款

的分配嗎?什麼叫做稅損中央不予補貼?就是說我們地方稅，一定是房屋稅是大宗嗎?如果

是大宗的話，我看佳里分局的分局長，一直在點頭，佳里的房屋可能賣得很好，我再跟

你們佳里的議員說一下，如果是稅收最大宗，但是他憑什麼就不予補助?如果是我們臺南

市市民需要的市政建設、社會福利，或者是交通的補助，難道會因為稅損，就不予補助?

他要從哪裡不予補助?那我們臺灣是怎樣?已經獨裁了嗎?沒有按照中央……。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議長，接下來請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主席。我真的非常、非常同意剛剛議長所講的，這真的是法治的問題，如果你

今天又想要全國這樣歸戶來算的話，跟實際上，我們就地方機關來看，因為畢竟房屋稅

是屬地，也要看看是在什麼地方，如果這樣算起來的話，感覺起來好像你一方面想要對

房屋稅動手動腳，可是另一方面，又下了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叫做全國歸戶，那說難聽

點，你如果想把房屋稅，拿去變成中央稅、拿去當成國稅的話，那你就直接把司馬昭之

心拿出來，我就沒話講了，否則這明明是地稅，為什麼搞成這個樣子呢? 

再來第二部分，就是剛剛講的公益出租的那件事情，經過剛剛跟夥伴這邊談了之後，

我還是建議這個部分，我們要把它弄清楚，該有的條文，還是要弄出來，為什麼?因為這

個涉及到，我們有沒有要把我們在居住正義，這一部分當成真正一回事來看，並且某種



22 
 

程度上對於所謂的多屋或者是空屋，為了能夠促成它的使用，你們要去訂一個比較明確

的利差及稅差出來。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而且最奇怪的是，當時在第三次定期會的時候，您那時明明是一口氣拿出 4個法規，

那為什麼這次單列所謂的房屋稅?您當時還有一個臺南市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地價稅

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那在這個狀況之下，應該要一併拿出來用的，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拜託你們去處理一下。 

再來，拜託還是要跟中央反應，雖然說目前你們按照現在房屋稅條例的第五條，然

後併到我們自治條例裡面的第一項第五款的規定，可是我們之前也有講過，因為在母法

裡面，雖然是針對包租代管，可是問題是跟現實狀況是不符合的，因為它是要 1 年以上

的租期，可是事實上，我們目前包租代管的操作都是一年期。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一年一期的。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所以那是不符合這個需求的，這一部分，可能也是要麻煩再跟中央反應。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我們會反應。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再來就是回到我之前講的，真的不是我只用自己個人名義來講，事實上，夫妻這件

事情，其實已經是社會越來越多的狀況，有可能是 2 個人沒有結婚，但是同居共財，甚

至已經有小孩的，那現在這個地方，你們不把這部分，當成是這個的計算範圍，我也是

覺得很奇怪，這感覺好像是在處罰單身一樣，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央乾脆就以刑法去

訂，272 條之 2如果一個成年人成年滿 2年之後，沒有結婚的話，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乾脆就這樣去訂好了，現在的社會現實，就是這個樣子，也許應該要

在相關的法規上面，做一些適配的調整，我想這一部分，也是可以提供給中央參考。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我們一併來跟中央反應。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事實上夫妻越來越多了，包含同性跟異性的，好不好?這部分麻煩處理一下，謝

謝。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主席：（楊議員中成） 

接下來請邱議長。 

邱議長莉莉： 

謝謝主席。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要把法授與我們臺南市議會立法機關的權益講清楚，

因為您剛剛提到的第六條，也就是說 7 月 1 日以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各期開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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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稅，已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且符合前條第六項所定基準

者，如仍有稅收實質淨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

施行前，該期損失由中央政府補足之。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 

邱議長莉莉： 

那我想請教您，最近吵得紛紛擾擾的中央統籌分配稅對臺南市是否友善，中央有盡

到照顧臺南市的責任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如果以目前我們看到的國民黨的版本，是完全按照人口比例來攤算的話，對臺南市

政府是……。 

邱議長莉莉： 

我們比彰化還要少。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我們比彰化還要少。 

邱議長莉莉： 

對，那我們要多課稅外，還要看他們臉面，我們的稅要課得夠，才會予以補助，但

是問題是母法本身就不足了，所以我們差那個 2 百多萬的淨收，然後我們一樣在統籌分

配稅之前，這個是不是另外一種的財政霸凌?是不是另外一種的財政霸凌?這裡面寫得很

清楚，在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行前，如果有稅損，中央會補足。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沒有錯。 

邱議長莉莉： 
若沒有稅損的話，才會給予補助，但問題是中央本身現在給予我們的補助，就已經

比以往還要少了，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拿熱臉去貼他的冷屁股，拼命的跟百姓課稅?然後來

跟他要不足給我們的部分，本來應該要給我們的中央補助款?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們要講

清楚，要幫臺南市民發聲，而不是躲在臺南市政府擔心得要命，還要我們議員去反應說：

我們以後的統籌分配款會不如彰化，可是我卻沒有聽到你們臺南市政府任何一個人出來

抗議中央政府，這個只歸給國民黨，這怎麼可以呢?在他們送出那個版本的時候，你們是

不是在修訂法令的時候，對於統籌分配稅款，就已經覺得有不公平了?否則你們怎麼會試

算出來，以他們的版本，我們會變成變得比較少?我現在是在跟您講法治的部分，我覺得

我對於我們臺南市議會，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中央有授權我們討論的空間，其他的縣市

他們要怎麼樣去巴結財政部不管，因為他們並沒有差。主席，不好意思再給我 30秒的時

間。 

主席：（楊議員中成） 
好，讓議長講完。 

邱議長莉莉： 

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一次房屋稅級距，這個事情的問題上，去突顯出中央修訂母法

的時候，很顯然對臺南市是不公平的，即便它是任何的版本，所以它現在還躺在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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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二讀。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還沒有。 

邱議長莉莉： 

因為這個對臺南市的衝擊太大了，但是我今天也要講，你們今天提出的這個房屋稅

的級距，讓我們有討論的空間，如果我們還是按照財政部的版本的話，那就是臺南市議

會怠惰，謝謝。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謝謝議長。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接下來請蔡育輝議員發言，蔡育輝議員發完言後，若沒有人按燈的話，我們

就做結論。 

蔡議員育輝： 

局長，房屋稅徵收條例中第六條的規定，您清楚嗎?第六條就是訂定之房屋稅徵收率，

應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所以您才會送到議會來，若是不用我們討論的話，您就不用

來了，對不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蔡議員育輝： 

所以議長跟各位議員所講的，我覺得你們要慎重考慮，我建議如果要打房的話，只

要控制貸款就好，其餘投資的部分，都被你們課了很多稅了，我建議你們提供一個只增

加 5 千萬元，跟一個增加 1 億元的版本，送到議會來討論，不要說一定要課足稅，你們

這樣假借打房，來增加稅收，讓我覺得政府非常惡劣，我也講過人家投資，也投入非常

多的成本，所以不宜用這樣的方式強渡關山，幸好這雖然是立法院通過的法令，但是稅

率是地方政府決議的，您同不同意?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這一定要照辦。 

蔡議員育輝： 

那是議長跟其他議員對你們很客氣，若是我的話，就不太理你們，因為又不是你們

說了算，稅率難道你們說了能算數嗎?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不是，一定要遵照議會的決議。 

蔡議員育輝： 

對，所以我建議你們提供 2 個版本，一個是只增加 5 千萬元的版本，只要有增加就

好，還有一個是增加 1 億元的版本，來讓大家討論看看，你們現在提供的卻是之前建商

的部分只增加 2 百萬元，調整後卻變成 3 千 6 百萬元，還有個人的部分，增加了 2 億 9

千多萬元的版本，這樣的版本也做得出來?說真的，如果你們要選舉的話，一定會選不上，

沒事多課了這麼多稅，一覺醒來中央就通過法令，結果我們還照單全收嗎?沒有這回事，

這是不合理的，我講過我的房屋都是繼承來的，我到現在還沒有買過任何一間房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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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會提出來，不是為了我自己房屋的立場，我的房屋全都是繼承的，沒有買過任何房

屋。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謝謝議座。 

主席：（楊議員中成） 

謝謝，接下來請副議長發言。 

林副議長志展： 

謝謝主席。局長，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房屋稅的事情。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林副議長志展： 

剛剛的簡報中，我有看到新竹市、新竹縣。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總共有 14個縣市。 

林副議長志展： 

不是，我只針對我的選區。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 

林副議長志展： 

我只比照有科學園區的縣市政府，看他們是如何執行的，剛剛您也有提到，臺中市

也是比照中央的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沒有錯。 

林副議長志展： 

高雄市現在也已經送……。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法規會已經通過了，都是依照中央的版本。 

林副議長志展： 

所以我表態我支持中央的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謝謝副議長。 

林副議長志展： 

但是我看剛剛的簡報，蔡育輝議員說：這要經過議會通過後，你們才能推動，對不

對?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對，才能報財政部備查。 

林副議長志展： 

所以我建議送到議會，讓議員具名表態，要支持哪一個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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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是到法規委員會那邊審議?因為 17日的時候應該就會……。 

林副議長志展： 

沒有關係，因為每一位民意代表的看法不一樣，今天這個會議中，我看到新竹縣、

新竹市，是支持中央的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沒有錯。 

林副議長志展： 

剛剛又看到臺中市跟高雄市，也一樣，這些都是有科學園區的地方，所以他們的議

會，都是依照這樣的版本。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都是依照中央的版本。 

林副議長志展： 

所以我的態度，也是這個樣子。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是，感謝。 

林副議長志展： 

所以最後有可能需要送到議會進行表決。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我們遵照議會的作業。 

林副議長志展： 

好，以上就是我的意見。 

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謝謝副議長。 

主席：（楊議員中成） 
大家都發完言了，非常謝謝財政稅務局李局長率領各分局主任的列席，也感謝新聞

媒體好朋友的採訪及鄉親的收看。 

本席來宣布會議的結論： 

一、請財政稅務局再行精算，以不大幅增加稅收為準則，以免影響民生物價。 

二、請考量多元成家及現行婚姻形式的轉變，以實際居住情形建請中央反應務實檢討。 

三、現行的房屋稅針對大、小戶並未依面積差異而有差別稅率進行課稅，應有檢討空間。 

四、針對包租代管及公益出租應有鼓勵機制。 

五、請市府遵照協商版本併送法規委員會三讀議案審查會議審查。 

以上是今日的專案報告，請問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的話，今日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